
（上接

D54

版）

１５

、天津盾石欣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宓振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青区西营门街工业园

经营范围：预拌混凝土及浇筑工程；预拌砂浆及混凝土构件及制品和相关建材产品（不含水泥）的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的

租赁（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按规定执行）。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１

，

１９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６４６１

万元，净利润

－

１２９４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１６

、北京永丰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信奎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小沙河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混凝土及制品；普通货物，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

，

４０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７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２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７１７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１７

、北京城乡混凝土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宝山

注册资本：

４

，

４８０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横街子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商品混凝土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２１

，

２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８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４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３３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１８

、唐山冀东水泥胥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玉芳

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丰南区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构件及其制品制造（凭资质经营）（排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混凝土添

加剂、石料、混凝土用砂批发零售。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０

，

８２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２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

，

６３１

万元，净利润

２

，

５０７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１９

、北京城五混凝土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占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南路

经营范围：经营许可项目：加工制造混凝土、混凝土制品；加工干粉砂浆；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租赁机械设备（不含起重机械）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

，

８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６１２

万元，净利润

－

６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２０

、天津冀东海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贾增军

注册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

住所：天津市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旁

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五金、交电、钢材、建筑材料、耐火材料、石膏、水泥、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水性墙面涂

料）、反复保温材料批发兼零售：土石方工程、防水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装修（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营专项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５

，

４１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３２９

万元，净利润

－

２０３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２１

、长春冀东水泥混凝土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向东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经济开发区长石公路

１８９９

号

经营范围：混凝土生产、预拌混凝土及浇筑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混凝土、建材销售。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７

，

８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３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５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

万元。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水泥，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

制造商品混凝土，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销售的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议价进行。

公司采购水泥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接受工程设计及工程劳务均以市场价进行。

公司销售水泥严格按照商业合同中的一般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进行，并建立了完整的销售价格对比统计体系。

公司租赁使控股股东土地房屋等拟发生的费用。土地租赁计价参照了唐山市丰润区土地出租单价、房屋租金参照唐山市

丰润区、北京市朝阳区、珠海市区的租赁标准另加土地税。控股股东土地属

４

类工业用地并结合目前丰润区工业用地基准地

价，经共同协商协议定价。公司租赁关联方控股股东房屋定价依据为参考唐山地区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经共同协商协议定价。

２．

对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分公司和对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分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各自预测总额范围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３．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公司有

１０

条熟料水泥生产线在建以及一批公司技改。在此期间，公司将发生大量的工程设计、建设施工劳务、购

买水泥机械设备及电气设备等业务，上述关联单位有较强的实力，均有能力完成相应设计、制造和施工业务；同时为了进一步

壮大商混板块，混凝土公司加快了产能扩充步伐，公司将作为混凝土公司水泥产品主要供应商，促进了公司水泥销售，进一步

提高了公司水泥市场占有率；此外，通过采购河北盾石商贸有限公司材料（主要为煤炭），进一步降低了公司采购成本，提高了

公司采购渠道的安全性。

１

、出售水泥：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上述关联方混凝土公司出售水泥产品，严格按照商业合同中的一般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

进行，有利于促进公司水泥产品的销售，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水泥市场占有率，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２

、购买水泥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备件：公司的设备采购以市场价进行，交易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益。且国内水泥机械

设备生产厂家、输配电控制设备生产商较多，公司未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３

、工程劳务和安装维修服务：公司的各项工程及设备安装维修以市场价发包，交易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益。国内工程劳

务与维修公司较多，公司未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４

、工业设计：公司接受的工业设计劳务是在各水泥设计院中择优选择，关联方公平参与竞争，未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未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５

、采购材料：公司在选择材料（主要为煤炭）供应商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坚持性价比最优原则，择优选择供应商，有利

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提高公司采购渠道的安全性。

６

、租赁房屋、土地：公司上述租赁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公司向关联方冀东发展集团租赁房屋、土

地的租金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为此，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是合法合规的。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表决。

２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水平相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该项交易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有利于

优化资源配置，突出专业优势，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促进公司朝专业化发展。

４

、董事会对该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５

、各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有效保障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或“公司”）“十二五”期间“区域领先”战略的实施，为公

司快速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公司拟与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

司（下称“混凝土公司”） （本公司参股

４９％

）共同出资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财务公司”，最终名称以登记机

关最终核准为准）。

由于冀东发展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混凝土公司为冀东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次投资事项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

联交易。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增光、王晓华、于

九洲、秦国勖和张学刚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经四名董事表决，一致同意本次投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本次交易为与同一关联人或与同一关联控制的法人组织的交易，按照《上市规

则》

１０．２．１０

条第（一）款的规定，需合并计算，且合计金额为

４９０

，

４９４

万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

。按照《上市规

则》公司和《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人冀东发展将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财务公司的设立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冀东发展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注册资本：

１

，

２３９

，

７５２

，

０４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经营范围：通过控股、参股、兼并、租赁运营资本；熟料、水泥、水泥制品、混凝土、石灰石、建材（木材、石灰除外）、黑色金属

材料及金属矿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化肥、石油焦、五金、交电、水泥机械设备、塑料及橡胶制

品、石膏及其制品、食用农产品、钢材、针纺织品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普通货运

（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对外承包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装备工程制造、安装、调试技术咨询（以上各项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未经

批准不得经营）。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冀东发展总资产

４

，

５７３

，

０６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１３４

，

７７４

万元，

１－９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

，

４３０

，

６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８

，

１２２

万元（未经审计）。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为公司与其投资设立财务公司，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有一定的经济

实力，具有履约能力。

２

、混凝土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注册资本：

１９９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村东

经营范围：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二级）、砂浆生产销售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厂

房及设备租赁，技术咨询服务；砂石料购销；通过控股、参股的资本营运方式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构件及制品、混

凝土添加剂及相关建材产品、石料及混凝土用砂、运输行业进行非金融性投资。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混凝土总资产

４７０

，

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８

，

９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０

，

６１７

万元，

净利润

１８

，

８５５

万元（经审计）。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冀东发展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４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为公司与其投资设立财务公司，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混凝土投

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具有履约能力。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设立方案如下：

１

、注册资本与股东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

５００ ５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４０

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９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出资方式

所有股东均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３

、主营业务范围

１

、经银监会批准，开展吸收存款、结算、保险代理、同业拆借、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票据贴现和承兑、对成员单位提

供贷款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等业务。

２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经银监会批准后，增加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

构股权投资和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等经营内容。

财务公司的设立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财务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登记为准，经营范围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批准为准。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

１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加金融筹资渠道

财务公司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及融资渠道相对较广，从基本的吸存、放贷、结算业务扩展到票据、银团贷款、信

贷资产转让、融资租赁、发债、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为各成员单位及股东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融通支持。

随着公司“十二五”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项目并购及补充流动资金需求加大。作为参股方，从集团财务公司融资，一是比

银行容易，二是财务成本也相对较低。投资财务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融资平台，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

２

）加快资金周转，降低内部结算费用

通过参股并成为集团财务公司的成员单位，可以将公司与集团公司其他单位之间的往来结算，由外部银行结算改变为通

过财务公司结算平台进行内部结算，从而提高结算速度，加快资金流转，降低结算费用。

（

３

）规范内部借款手续，防范业务风险

借助财务公司的委托贷款业务，规范公司的内部借款业务，符合国家相关税收优惠的政策，更有效地发挥公司本部的资

金优势，为子公司提供更好融资和资金支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

（

４

）投资风险低，投资回报较高

财务公司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高，由于财务公司立足于集团，服务于集团，近年来国家各种监督机制的不断强

化，已经成为中国银监会监管金融机构中资产质量最优良的金融机构，具备了风险低的特点。

财务公司属于特许金融行业，在业务开展中可以取得较低的同业融资费率和较高的同业资金存放收益率，实现较高的投

资回报。投资财务公司有利于实现公司投资多元化，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收取分红和获得便利贷款政策的方式获取公司

富余资金投资的最大化收益。

２

、存在的风险

１

、财务公司的设立需要获取必要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申请工商登记等筹建事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财务公司

未来的经营情况也存在不确定性。

五、与冀东发展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

１２

个月内，经董事会批准与冀东发展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

４０

，

２００．３５

万元。

六、 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冀东发展及其关联方混凝土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可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可使公司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参与投资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且按照出

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此项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２

、董事会对该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七、授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参股设立财务公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出资协议等相关文件、

办理出资手续等。

八、 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７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４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票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４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票交易时

间）；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７．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应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７．

出席对象：

（

１

） 凡是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８．

会议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七）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审议《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十一）审议并逐项表决《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

、债券期限

４

、债券利率

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６

、承销方式

７

、决议的有效期

（十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十三）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以上议案相关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四）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８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六）登记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七）异地股东可以来电来函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０１

２．

投票简称：“冀东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冀东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所有议案，

１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投票的议案，

２

第

２

个需要投票

的议案，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１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１．０１

元代

表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１

），

１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对

１－１３

项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元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元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

元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元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元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６

元

７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７

元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８

元

９

审议《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９

元

１０

审议《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

元

１１

审议并逐项表决《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１

元

１１．１

发行规模

１１．０１

元

１１．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１１．０２

元

１１．３

债券期限

１１．０３

元

１１．４

债券利率

１１．０４

元

１１．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０５

元

１１．６

承销方式

１１．０６

元

１１．７

决议的有效

１１．０７

元

１２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

元

１３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１３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

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四、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一）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

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

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

申请。

（二）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

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 “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

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

２

）联系人：韩保平、沈伟斌

（

３

）邮政编码：

０６４０００

（

４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５

）传真：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６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ｊｄｓｎ．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会议期限：半天。

六、备查文件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

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

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议案

７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

９

审议《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审议并逐项表决《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１

） 发行规模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３

） 债券期限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４

） 债券利率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６

） 承销方式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７

） 决议的有效

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⒈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⒈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⒉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字迹清楚，易于识别，便于统计票数；

⒊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９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贵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决议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监事会提出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 监事会通过检查公司财务报告及审阅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认为该审计报告符合

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

因此，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

设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目前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涵盖公司经营管理各环节，并且适

应公司管理要求和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事会

对此报告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报告》。

该项决议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决议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第一、二、四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5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上接

D53

版）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本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表决董事

８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

由张凤阁董事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并同意提交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公司相关部门按照交易所的要求报送年报

及摘要，并按规定及时组织完成各项公告的发布。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并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

同步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４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３７

，

２１０

，

３７２．３４

元，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６３

，

７２１

，

０３７．２３

元，本年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５７３

，

４８９

，

３３５．１１

元，分派股息总

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董事会批准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度期末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６

元，并将该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至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８

：审议通过《关于

Ｈ

股下与集团若干持续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豁免额度补充申请的议案》，同意依

据

Ｈ

股上市规则下属于获豁免独立股东批准的向大连中油海港石油销售公司采购燃油以及调增项目管理

服务

２０１２

年豁免额度上限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相关的申报、公告程序。

公司董事张凤阁先生、徐颂先生、徐健先生、张佐刚先生为关联人士，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批准履行相关的披露程序但无需提

请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张凤阁先生、徐颂先生、朱世良先生、徐健先生、张佐刚先生为关联人士，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

Ｈ

股募集资金剩余部分用于日常营运支出的议案》，批准新港

１２

个原油储罐

募集项目执行完毕后的

５

，

４５５

万元结余资金转为公司日常营运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大连长兴岛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以推进出资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收购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长兴岛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兴岛公司”）

５０％

股权

（“拟收购项目”）的方案。董事会授权一名执行董事负责推进拟收购项目相关事宜，包括项目谈判和代表公

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拟收购项目将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下本公司的一项关联交易。在本公司就拟收购项目签署协议时，本公

司将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和上交所上市规则所有适用披露要求，以及独立董事批准要求（如适用）。由

于长兴岛公司目标股权属国有资产，本次股权转让最终价格还需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批准。董事认

为拟收购项目将有助于本公司实现在长兴岛区域的战略布局以及对长兴岛工业区公共港口资源的整合和

控制，为公司未来业务的稳定发展及保持公司在东北地区的竞争优势奠定重要基础。

公司董事张凤阁先生、徐颂先生、徐健先生、张佐刚先生为关联人士，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向大连长兴岛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拟收购项目完成后，对长

兴岛公司增资

１．５

亿元人民币（“拟增资项目”），增资后本公司对长兴岛公司股权比例将增至

５９．３７５％

。董事

会授权一名执行董事在拟收购项目完成后，代表公司开展与拟增资项目相关的谈判和相关文件签署工作。

公司董事徐颂先生为关联人士，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出租大窑湾

１５

号集装箱泊位的议案》，批准将

１５＃

泊位出租给大连港湾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同时授权一名执行董事代表公司签署

１５＃

泊位及堆场资产租赁协议。该项关联交易已包含在

议案

９

中所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额度中。按此关联交易单独测算，公司不需要针对该关联交

易单独发布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

修订为：“公司的主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货物装卸、运输、中转、仓储等港口业务和物流服务；为旅客提供

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为国际、国内航线客船（邮轮）旅客服务；在港区内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服务；

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并将经修

订章程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完成章程修订所需的批准或登记备案程

序。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５

：审议通过《修订

＜

财务制度

＞

中资金审批及流程等内容及下发

＜

资金支付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考核兑现方案》。

公司董事徐颂先生、朱世良先生为关联人士，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为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办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责任保险的议

案》， 批准公司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并承保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董监高责任保险， 保险主要条款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保持一致，同时批准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８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批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适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规则的规定组织发布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１９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批准将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追加提交至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授

权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起草及发出补充通函和会议通知，并组织其他有关本次临时增加提案的相关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决议

２０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批准分别向四家银行借入总计

８

亿元人民币的流

动资金借款，贷款期限均为一年。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股票简称：大连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会议，公司应参

加表决监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６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各项规定，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能够

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

３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并同意将经审计财务报告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认为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要求，该报告能够如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的实际情况。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金额上限预测

１

、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２０１１

年实际

金额

其中：

大连港集团及合并范围内单位

其中：

其他关联人士

１

监理服务

６８９．４１ ２６２．２９ ４２７．１２

建设管理服务

９９９．４１ ５１９．４１ ４８０．００

租赁业务

２３

，

０９０．０８ ２

，

５５５．２３ ２０

，

５３４．８７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１２

，

４５８．０４ ２

，

２６６．７８ １０

，

１９１．２６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５

，

０２３．０５ １

，

９３４．７４ ３

，

０８８．３１

港口设施设计和施工

服务

８

，

１５９．８８ １

，

６０３．４３ ６

，

５５６．４５

合计

５０

，

４１９．８７ ９

，

１４１．８９ ４１

，

２７８．００

２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

１

）金融服务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的规定，结合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做以合理预测，

２０１２

年

我公司在大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日存款余额将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财务公

司对我公司发放贷款的日最高额将不超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其他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

年预计

金额

（万元）

其中：

大连港集团及合并范围内单位

其中：

其他关联人士

１

监理服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建设管理服务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租赁业务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００ ２８

，

８００．００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１５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００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７

，

３００．００ ２

，

６００．００ ４

，

７００．００

港口设施设计和施工服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５

，

５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附注

１

：指符合

Ａ

股上市规则关联人士定义下的除大连港集团合并报表内以外的企业；

二、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港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是政企分开后

以原大连港务局为主体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系国有特大型交通运输企业。公司注册地址为大连市中山区

港湾街

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４０

亿元，大连港集团经营业务范围包括货物装卸、运输、中转、仓储等港口业务和

物流服务；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船舶理货、拖轮、港口信息服务等港口增值服务；电力、通信、建设项目管

理、工程监理、工程施工、物业管理等服务业务。

大连港集团主要关联子公司包括大连港机械有限公司、瓦房店太平湾港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永德信

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大连港置地有限公司等。

（二）本公司的主要合营联营公司（本公司有董事、监事、高管在合营联营公司任董事、高管）

１．

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ＰＳ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Ｌｔｄ．

（

ＰＳＡ

）、

中远码头（大连）有限公司和

ＡＰＭ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Ｄ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ＡＰＭＴ

）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

日共同在大

连市保税区投资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港口集装箱装卸、拆装箱、仓储、保管、分拨、堆存、运输、中转及多式联运，集装箱

码头建设、管理及经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本公司持有其

３５％

的股权，

ＰＳＡ

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中远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

ＡＰＭＴ

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

２．

大连中油码头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东方分别为本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该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该公司通过租赁本公司下属的大连港油品码头公司部分设施设备从

事码头管理、储运设施和设备的租赁、国际国内货物中转、换装及仓储等的交通运输业务。

３．

大连中石油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本公司与大连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大连保税物流园区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主要经营业

务为投资、建设、管理和经营油品码头，装卸、咨询等服务。

４．

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

海码头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大连市大窑湾港区投资设立的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建设、经营和管理集

装箱码头，集装箱及其他货物的装卸、堆存、仓储、中转，提供集装箱管理的综合服务，进出口货物的保税仓

储，出口监管业务及其他法律允许的相关业务。

５．

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该公司前身为大连长兴岛码头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变更为中外合资

企业，由本公司、万邦港口物流控股有限公司、大连长兴岛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该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主要经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配

套物流园区的开发经营。

（三）其他关联公司（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有董事、监事、高管在此类公司任董事、高管）

１．

大连港埠机电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于

２００５

年改制，改制后由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和部分自然人共同出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机电一体化系统

工程的设计、安装、应用、机电产品的开发经销等业务。

２．

大连港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和部分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该公司注册地址为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２９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供热及供热工程施工、物

业管理及房屋修缮、建筑工程施工及装饰装修工程；绿化设计施工及养护管理，普通货运、道路旅客运输、县

际包车客运、汽车维修、美容、加油站、非营业性运输等。

（四）关联方的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或有负债与期后事项等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２

，

２７７

，

９７０．２２ ２４

，

４１９

，

４０７

，

０８２．８３

无

大连港机械有限公司

２

，

８７７

，

７７１．６７ １１

，

８４４

，

３５９．７０

无

瓦房店太平湾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大连保税区永德信房地产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９

，

１１７．９０ ２１４

，

６８９

，

７１７．３３

无

大连港置地有限公司

－７

，

９６５

，

９３６．０２ ５９５

，

２３９

，

０６０．４９

无

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

７１

，

８１９

，

１０２．６０ ７３０

，

５９８

，

７０７．４２

无

大连中油码头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９１４

，

１９４．６４ ３４

，

７７７

，

５５５．６０

无

大连中石油国际码头有限公

司

１０

，

８９９

，

６２０．１４ ２５３

，

８６６

，

４９２．８０

无

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

１

，

４３５

，

９２８．０３ １

，

３３０

，

８９１

，

２５０．００

无

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

４８５

，

２０９．０７ ３８３

，

００６

，

３２６．０４

无

大连港埠机电有限公司

３４

，

７８６

，

４４３．０６ ９６

，

１１４

，

９４１．７１

无

大连港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４２４

，

９２４．２４ ３２

，

０２２

，

０６０．５４

无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如该种商品或服务有国家标准价格，即采用国家

标准价格；如无国家标准价格，商品或服务价格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所供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数

量、单价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范围内的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定价合理的前

提下，本公司与交易方形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批

１

、董事会表决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上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

８

人，其中张凤阁先生、徐颂先生、朱世良先生、徐健先生、张佐刚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本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事前向公司独立董事刘永泽先生、贵立义先生和尹锦滔先生进行

了汇报，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认可意见如下：

（

１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同关联方实现优势互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

）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协议公开、公平。

３

、 由于金融服务协议项下的交易已经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无需提交股东会审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